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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62号

当事人：何菲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222219831112222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3007958877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3-1-3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岛

33-1-302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显
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 7.03㎡，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
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
（2023）028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
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
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2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0月
25日，总第1946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
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62号）、《宁
夏法治报》（2023年12月6日，总第1976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
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 2023年 10月 1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2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
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
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
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63号

当事人：毕红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13050319821126040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5101580806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3-1-3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岛

33-1-3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显
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6.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
（2023）028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
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
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3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0月25
日，总第1946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
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63号）、《宁夏法治
报》（2023年 12月 6日，总第 1976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
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本机关于2023
年10月1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
第0363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
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
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65号

当事人：马玲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10219731219182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3901228999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9-2-5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岛

39-2-5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显
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 60.13㎡，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
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
（2023）028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
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
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5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0月25
日，总第1946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
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65号）、《宁夏法治
报》（2023年 12月 6日，总第 1976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
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3年10月1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
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5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
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
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
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4日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拿火食品经营部：

本委已受理张芳诉银川市兴庆区拿火食品经营部工资争议

（银兴劳人仲案字【2024】399号）；因你单位无法直接送达，且拒签

邮政快递交，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即2024
年3月28日下午15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二

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
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致歉声明
本人陈金范、李挺、马宁、马建平、陈秋林、陈芝伊、杨文义

法律意识淡薄，非法收购、运输、猎取野生动物及其蛋卵，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我们
均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通
过媒体向社会公众道歉，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并请全社会监督，
我们日后必将严格遵守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履行环保法定义
务，承担环保社会责任，共建美好生态家园，共同守护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特此道歉。

致歉人：陈金范、李挺、马宁、马建平、陈秋林、陈芝伊、杨文义

2024年1月24日

公告
致冠工（宁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贵公司与银川滨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发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判决生效且依法向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

院提出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贵公司既拒不履行判决内容也不积

极配合。为维护滨发公司的合法权益，特告知如下：一、告知冠工

（宁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日内，主动将存

放于涉案厂房内的所有物品（包含并不限于机器设备、办公物品

等）予以清退或拆除，并将涉案厂房干净、完整的返还；逾期未予清

退的，滨发公司将依照判决内容，自行组织人员予以拆除并清退。

届时造成的所有后果将由冠工（宁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行承

担；二、责令冠工（宁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

日内主动与滨发公司联系商谈付款事宜，并在十日内清偿未按期

归还的全部房屋租金和本息（包含长期占用房屋的占用使用费）。

逾期未予支付的，滨发公司将继续采取执行措施，直至所有款项清

偿完毕。特此公告，望予以重视。

银川滨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4日

减资公告
宁夏火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70JJJ4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1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 1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火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4日

确认清算报告通知
公司股东冯悔惠，本公司决定注销后，对本公司的

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现已清理完毕。决定于2024年2
月8日9时整在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审议公司清算报告，
请接此通知后前来参加，特此通知。

银川旦氏教有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4日

公告
本公司经投资人研究决定终止企业经营，现拟向工

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5YMGJ70，清算组负责人：于彬，清算组由
于彬组成，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小
组申报债权，根据公司法，特此公告。

宁夏馨立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4日

减资公告
宁夏少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PPCM64），经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5万元整
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少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4日

减资公告
宁夏威创盛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00MA76CK7P4H），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819万元整减
少至人民币1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威创盛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39号

当事人：吴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210219831216217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8909511333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9-2-3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

岛39-2-302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
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47.13㎡，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
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
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5号），
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
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
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9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0月20日，
总第 1943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
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39号）、《宁
夏法治报》（2023年12月5日，总第1975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
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3年10月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
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9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
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
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
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
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40号

当事人：刘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15292119630716081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5600000881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9-2-1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

岛 39-2-1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
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16.05㎡，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
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5号），
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
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
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 0340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 10月 20
日，总第1943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
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40号）、
《宁夏法治报》（2023年12月5日，总第1975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
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
录。本机关于 2023年 10月 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
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40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
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
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
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43号

当事人：杨凤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10319621101004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3909573092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8-1-1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

岛 38-1-1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
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7.95㎡，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
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5号），
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
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
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 0343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 10月 20
日，总第1943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
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43号）、
《宁夏法治报》（2023年12月6日，总第1976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
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
录。本机关于 2023年 10月 11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
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43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
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
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
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44号

当事人：栗翠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34122719821115202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3037962538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8-2-103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

岛38-2-103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
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4.35㎡，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
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5号），
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
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
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44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0月20
日，总第1943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
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44号）、
《宁夏法治报》（2023年12月5日，总第1975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
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
录。本机关于2023年10月11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
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44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
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
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
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45号

当事人：陆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22119850223002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3895001980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8-2-1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

半岛38-2-1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
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14.84㎡，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
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
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5
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
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
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 0345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 10
月 20日，总第 1943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
物）进行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45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2月6日，总第1976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
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
仪全过程记录。本机关于2023年10月11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
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45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
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
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59号

当事人：张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212419720224001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3739534567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28-2-104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

岛28-2-104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
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29.42㎡，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
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5号），
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
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
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 0359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 10月 24
日，总第1945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
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59号）、
《宁夏法治报》（2023年12月6日，总第1976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
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
录。本机关于 2023年 10月 12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
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59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
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
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
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4日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4年2月2日15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情况

其他公告事宜：

1、标的物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对房屋现状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2、即日起在标的所在地预展，我公司组织竞买人现场勘察并提供标的物相关资料。

3、有意竞拍者请于2024年2月1日17时前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至指定账户后，持

有效身份证件和交款凭证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后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电话：0951-6718909 13995079013 刘先生 13709500671 杨女士

报名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场一号通道。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标的名称

银川市兴庆区中治幸福宸16号楼1单元901室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2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3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4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5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6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7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8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9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0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1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2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5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6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7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17号楼18号营业房

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商住区德胜西路北侧亘元财富汇9-2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兴水路1号绿地21城C区17号楼A14号房屋

银川市兴庆区兴水路1号绿地21城C区17号楼A15号房屋

银川市兴庆区兴水路1号绿地21城C区17号楼A16号房屋

贺兰县居安东路南侧东方嘉苑26号楼24号房

贺兰县居安东路南侧东方嘉苑27号楼17号房

贺兰县桃林北街以东世纪天鸿小区2号楼1号营业房

灵武市西平街南侧中兴路西侧交汇处第三层

面积（㎡）

210.82
232.48
134.33
124.98
124.98
124.98
124.98
124.98
124.98
122.81
124.3
193.49
122.26
119.83
124.98
124.98
124.98
832.46
790.08
341.47
307.83
100.86
199.42
86.34

2463.58

拍卖价（万元）

166.28
136.12
134.6
95.45
92.95
94.45
94.2
94.2
92.95
90.92
90.94
142.02
90.91
89.37
95.45
95.45
95.45
560.6
215.46
100
90

25.43
51.77
29.84

1439.33

保证金（万元）

34
27
27
20
20
20
20
20
20
18
18
28
18
18
20
20
20
100
43
20
18
5
10
6

280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67号

当事人：吴宇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20219970723051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8995213790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7-1-5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岛

37-1-502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显
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3.7㎡，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
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
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
（2023）028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
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
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7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0月
25日，总第1946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
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67号）、《宁
夏法治报》（2023年12月6日，总第1976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
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本机
关于2023年10月1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
拆字【2023】第 0367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
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
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69号

当事人：徐莘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1272620050626211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8100955913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8-1-4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岛

38-1-4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显
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11.96㎡，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
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
（2023）028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
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
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9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0月
25日，总第1946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
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69号）、《宁
夏法治报》（2023年12月6日，总第1976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
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 2023年 10月 20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9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
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
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
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4日

通告
中卫市天熙来工贸有限公司

于 2024年 1月 22日经股东会研究
决定注销公司，原股东李爱红同
志，请自报纸公告之日起15日内到
公司，办理公司清算相关事宜。

中卫市天熙来工贸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4日

通告
中卫市华伟工贸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月 22日经股东会研究决
定注销公司,原股东李爱红同志，请
自报纸公告之日起15日内到公司，
办理公司清算相关事宜。

中卫市华伟工贸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4日

减资公告
宁夏鲁宁鑫盛物资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DKBM0H），经公司
股东会议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
民币 6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108
万元整，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鲁宁鑫盛物资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4日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业务范围：法院公告、注册注销、遗失声明、通告、公示、启事等宁 夏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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